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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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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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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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以书面、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4 人，实到监事 4 人。本次监事会的召

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

议案》 

公司自披露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以来，为推进本次发行做了大量

工作。鉴于再融资政策法规、资本市场环境、融资时机等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化，公

司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经与多方反复沟通，审慎决策，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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